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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济宁学院 

精神文明建设评佳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党总支、党支部： 

    为树新风、扬正气，充分发挥典型的模范带头作用，让广

大师生积极投身于我校的建设中来，促进学校的快速发展。现

将《济宁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评佳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望你们认

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中共济宁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

2010 年 12 月 3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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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济宁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评佳办法》 

 

为大力弘扬社会新风正气，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

用，激励全校师生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

态，推动我校实现科学发展跨越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评选范围 

评佳活动着重于基层单位、广大师生中涌现出的先进人

物、先进集体和先进事迹，在全校范围内公开评选精神文明十

佳好事、十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、十佳文明教师、十佳文明

学生、十佳文明家庭。 

（一）精神文明十佳好事。年度全校范围内发生的有较大

影响、属于精神文明建设范畴的好事均可参评。要注重事件的

典型性、示范性和影响力、感召力，好事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人，

也可以是集体。 

（二）十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。全校各部处系室（中心）

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专（兼）职工作人员均可参评。 

（三）十佳文明教师。全校在编在岗教师。 

（四）十佳文明学生。全校有学籍的在校生。 

（五）十佳文明家庭。全校在编在岗教师家庭。 

二、评选条件 

（一）精神文明十佳好事评选条件 

1.认真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，在倡树社会主义新风

尚工作中，成效显著的； 

2.在建设平安校园、和谐校园工作中，事迹感人、在校有

一定影响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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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和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事

迹突出的； 

4.坚持为社会、为学校、为他人做好事，助人为乐，拾金

不昧，敬老爱幼，扶贫济困，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； 

5.在抢险救灾中保护和抢救国家、集体和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，表现突出的； 

6.临危不惧，见义勇为，为维护社会治安做出重大贡献的； 

7.在破除迷信、移风易俗、反对邪教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

的； 

8.在“三下乡”、“四进社区”和志愿服务等活动中表现

突出的。 

（二）十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评选条件 

1.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，践行科学发展观，能

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； 

2.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强，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各项

方针政策，政治觉悟、思想理论素质高； 

3.牢记党的宗旨，牢固树立群众观点，善于听取师生意见

和建议，真正为师生办实事、办好事，在师生中有较高威信； 

4.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、校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部

署要求，能够结合实际，对本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提出建设

性意见； 

5.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，爱岗敬业，锐意进取，开

拓创新，注重实效，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； 

6.分管或从事的某项工作在全校产生重大而积极的影响； 

7.所在单位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成绩显著，处于全校先进水

平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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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从事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2年以上。 

（三）十佳文明教师评选条件 

1.坚持理论学习，自觉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。政治立场坚

定，有较强的政治敏锐性，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，坚持党

的教育方针。 

2.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，爱岗敬业、乐于奉献，业务精通、

工作扎实、勇于创新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信，在学校建设发展

中贡献突出。 

3.坚持教书育人、管理育人、服务育人，关心学生全面进

步，以良好的教学、科学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为师生做出表率。 

4.积极进行科学研究，勇于探索，追求真理，作风严谨，

团结协作，模范遵守学术道德，具有良好职业道德。 

5.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。 

（四）十佳文明学生评选条件 

1.具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，拥护党的路线

方针和政策。 

2.积极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，尊敬师长，团结同学，诚实

守信，严于律己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。 

3.学习目的明确，志存高远，追求真理，崇尚科学，勤奋

好学，成绩优秀。 

4.具有良好的心身素质和自尊、自爱、自律、自强的优良

品格，具有较强的承受挫折的能力。 

5.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科技创新、青年志愿者服务和校园

文体等活动。 

6.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。 

7.在精神文明建设其他方面表现突出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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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十佳文明家庭评选条件 

1.拥护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热爱中国共产党、热爱

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，积极参加精神文明创建活动； 

2.遵纪守法，家庭和睦，家庭成员及亲友间平等融洽，尊

老爱幼； 

 3.家庭成员热爱学习，爱岗敬业，文明礼貌，勤俭节约，

劳动致富； 

4.家庭生活科学健康文明，文化生活丰富多彩，情趣高雅； 

5.讲究卫生，居室、庭院、阳台整洁美观，注重环境净化、

绿化、美化； 

6.婚事新办、丧事简办，移风易俗，计划生育，邻里互助，

热心公益事业，家庭在村、居、单位受人称赞。 

三、方法步骤 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。校文明办下发通知，全面安排部署

评佳工作。在《济宁学院报》、校园广播电视台、校园网发布

评佳工作消息，同时发布《济宁学院精神文明建设评佳活动方

案》。各系部处室（中心）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，使

评佳工作家喻户晓，动员全校师生积极参与。 

（二）推荐申报阶段。评佳工作实行公开推荐评选，主要

由各系部处室（中心）推荐，辅之以学校推荐。精神文明十佳

好事、十佳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者、十佳文明教师、十佳文明学

生、十佳文明家庭的评选推荐，采取条块结合的方式进行，在

基层单位和群众推荐的基础上推荐。 

（三）审定表彰阶段。校文明办整理汇总推荐报送情况，

进行初步筛选，确定精神文明十佳好事、十佳精神文明建设工

作者、十佳文明教师、十佳文明学生、十佳文明家庭候选对象。

 - 5 -



 - 6 -

“十佳”候选对象的事迹简介，在全校公开投票评选，同时由

校文明委组成评委会投票评选。公众评选结果和评委评选结果

按 60%和 40%合并计分，确定精神文明十佳好事、十佳精神文

明建设工作者、十佳文明教师、十佳文明学生、十佳文明家庭。

经审查、公示后，报校党委、行政批准并命名表彰奖励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精神文明建设  评佳  办法  通知 

济宁学院党委办公室             2010年12月30日印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共印 30 份）   


